

	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

	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第19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修正商業團體法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５－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觀光賭場管理條例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６－２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４－１０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合作社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０８－１５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儲蓄互助社法第七條之一條文；刪除第二十一條條文；並修正第九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一完成三讀一　　　　　　　　　　　　　　　（頁次：１５３－１９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尤美女

	增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五十條之一、第五十八條之一、第六十一條之一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八條至第五十條、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及第六十條條文一完成三讀一　　　　（頁次：１９０－３７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李貴敏、尤美女、王育敏

	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九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７５－４０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老人福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０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1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案及行政院函為該院體育委員會為補助臺北市政府辦理「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所需權利金，動支1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2億8,725萬620元支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０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０７－４０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０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０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藥事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及第一百條條文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０８－４０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健康食品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０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政治獻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０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消防法第九條、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０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民法第四百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０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協商後處理一　　　　　　　　　　　　　　（頁次：４１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